
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部门预算
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1.部门机构设置

学院共设13个副处管理机构，2个群团机构、17个教学科研机构、一个直属机构、2个教辅机构、2个附属机构。

2.人员构成情况

2016年学校预计纳入统发（非依公）人员802人、外聘专职人员269人、统发核拨离退休人员232人。

3.预算年度单位职责
面向生活产业，培养生产一线及管理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；面向中小企业，提供科研及技术服务；面向社会，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及培训服务；面向全国职业院校，提供专业教师技能培训；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改革，为广东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范例。 
二、收入预算说明

本年收入总计54292.78万元，比上年46569.5万元增加7723.28万元，各项收入增减变化情况见下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收入项目
	2015年
	2016年
	增 (减)

金 额
	增长率
	占总收入比

	1.预算拨款
	26803.50
	28816.47
	2012.97
	7.51%
	53.08%

	 其中：生均拨款
	23963.00
	27287.00
	3324.00
	13.87%
	

	     离退休经费拨款
	1568.30
	303.60
	-1264.70
	-80.64%
	

	       其他支出拨款
	40.00
	40.00
	--
	
	

	国家奖助学金等项目拨款
	1232.20
	1185.87
	-46.33
	-3.76%
	

	2.财政专户拨款
	17947.00
	18577.12
	630.12
	3.51%
	34.22%

	其中：学费
	14769.00
	15142.12
	373.12
	2.53%
	

	      住宿费
	2100.00
	2335.00
	235.00
	11.19%
	

	      成人教育学费
	478.00
	500.00
	22.00
	4.60%
	

	      培训费
	600.00
	600.00
	--
	
	

	3.其他资金
	1769.00
	1975.00
	206.00
	11.64%
	3.64%

	 其中：事业收入
	610.00
	545.00
	-65.00
	-10.66%
	

	       经营收入
	1049.00
	1255.00
	206.00
	19.64%
	

	       其他收入
	110.00
	175.00
	65.00
	59.09%
	

	本年收入合计
	46519.5
	49368.59
	2849.09
	6.12%
	

	4.附属单位上缴收入
	50.00
	50.00
	--
	
	0.09%

	5.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
	
	4874.19
	4874.19
	
	8.97%

	收入总计
	46569.50
	54292.78
	7723.28
	16.58%
	


1.预算拨款增加2012.97万元，其原因为①生均拨款标准从上年的9600元/生提高到10000元/生，另是计算生均拨款学生人数较上年增加796人；②离退休经费中的退休工资转社保局统发，未下达退休人员原统发工资指标减少1264.7万元；③国家奖助学金拨款较上年减少160万元，新增今年纳入部门预算的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国家资助经费113.67万元。

2.财政专户拨款增加630.12万元，其原主要因为①根据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，预计2016年在校学生较上年预算增加701多人；②新建学生公寓增加床位，改变各住宿标准床位结构，住宿标准较高床位数量比重提高。

3.其他资金增加206万元，其原因为①临街商铺出租率的提高及租金按合同每年递增，增加138万元；②学校贷款还清，自有资金较多，利息较去年增加45万元；③其他零星应税收入增加88万元；④承担公务员考试等外单位考试考务费及代收网费减少65万元。其他资金的事业收入分别是横向科研收入、计算机与英语考级费、培训费、代收学生校园网费等；经营收入是临街商铺租金及零星房屋出租收入；其他收入分别是社会捐赠、利息收入、其他。

4.附属单位上缴是下属单位根据协议上缴学校款项，与上年持平。

5.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，其原因为预算年度总支出5.43亿元，收支缺口4874.19万元，预计2015年未事业基金余额有1.86亿元 ，为平衡预算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。
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本年预算总支出54292.78万元，比上年46569.5万元增加7723.28万元，各项支出增减变化情况见下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支出项目
	2015年
	2016年
	增 加

金 额
	增长率
	占总支出百分比

	
	
	
	
	
	2015年
	2016年

	工资福利支出
	16978.00
	20838.82
	3860.82
	22.74%
	36.46%
	38.38%

	商品服务支出
	8961.57
	10776.97
	1815.40
	20.26%
	19.24%
	19.85%

	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
	7192.00
	7408.52
	216.52
	3.01%
	15.44%
	13.65%

	其他资本性支出
	12205.73
	14082.60
	1876.87
	15.38%
	26.21%
	25.94%

	国家奖助学金
	1232.20
	1072.20
	-160.00
	-12.98%
	2.65%
	1.97%

	学生应征入伍国家补助
	--
	113.67
	113.67
	--
	
	0.21%

	支  出  总  计
	46569.50
	54292.78
	7723.28
	16.58%
	--
	--


备注：国家奖助学金及学生应征入伍国家补助属项目支出

1.工资福利支出增加3860.82万元，其原因为①《按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5〕2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18号），预计预算年度执行新的养老保险及年金计缴制度，此项按应计缴总额的30%测算安排增加1223万元；②按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方案（国办发〔2015〕3号）预算安排补发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增长工资部分986万元；③基本工资标准提高影响较上年预算增加1520万元。

2.商品服务支出增加1815.40万元，其主要原因为①“创新强校”项目安排用于商品服务支出的资金1344万元较上年增加1006万元;②考虑教学场所安装空调电费增加124万元及维修与修缮增加136万元。

3.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增加216.52万元，其原因为①执行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标准方案（国办发〔2015〕3号）后，计提公积金、住房及维修物业补贴的基数增大影响增加951万元、人员增加影响59万元、临工部分7万元；②退休统发工资转入社保局统筹，退休统发工资减少916万元；③事业收入计提助学金增加26万元、用于计生奖的奖励金增加67万元、抚恤金等其他增加22万元。

4.其他资本性支出增加1876.87万元，其主要原因为①预算安排用于学校各院（系）重点专业、实训的建设及“创新强校”建设，增加教学仪器及实验、实训设备的购置投入3538万元；②基建预算安排减少1556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说明
本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778.36万元，分别是差旅费336.43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51.50万元、公议费19.25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47.50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3.68万元。差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分别比上年增加59.43万元、3.68万元，差旅费的增加主要是“创新强校”项目安排用于教师外出调研、学习交流的差旅增加40.63万元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会议费、公务接待费分别减少46.5万元、10.75万元、14.5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总体较上年减少8.64万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  务  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2月29日


